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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薛锡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国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新凤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曹国志  

电话 0757-86430099 

传真 0757-86430170 

电子邮箱 cf@kangrong.com 

公司网址 www.kangrong.com 

联系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塱沙工业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03,734,075.58 304,110,235.29 -0.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395,469.52 153,153,809.77 20.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61 2.17 20.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00% 45.8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29% 49.64%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17,634,742.39 253,369,979.75 25.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59,113.00 6,547,080.28 279.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865,412.61 4,743,709.91 40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03,788.26 9,386,078.19 17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5.01% 4.3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41% 3.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9 279.7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9,682,776 13.71%   9,682,776 13.7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575,000 9.31% 25,000 6,600,000 9.35% 

      董事、监事、高管 6,870,000 9.73% 25,000 6,895,000 9.77%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0,940,556 86.29%   60,940,556 86.2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4,500,000 77.17%   54,500,000 77.17% 

      董事、监事、高管 55,385,000 78.42%   55,385,000 78.42% 

      核心员工           

     总股本 70,623,332 - 25,000 70,623,33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薛锡荣 36,675,000 25,000 36,700,000 51.97% 32,700,000 4,000,000 

2 罗冰 24,400,000   24,400,000 34.55% 21,800,000 2,600,000 

3 新余市康

宏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55,555   5,555,555 7.87% 3,703,704 1,851,851 

4 新余市康

盛投资合

伙企业（有

2,777,777   2,777,777 3.93% 1,851,852 925,925 



限合伙） 

5 薛有机 300,000   300,000 0.42% 225,000 75,000 

6 莫卓荣 200,000   200,000 0.28% 150,000 50,000 

7 肖瑞梁 200,000   200,000 0.28% 150,000 50,000 

8 曹国志 180,000   180,000 0.25% 135,000 45,000 

9 皮立平 150,000   150,000 0.21% 112,500 37,500 

10 汤海洪 150,000   150,000 0.21% 112,500 37,500 

合计 70,588,332 25,000 70,613,332 99.97% 60,940,556 9,672,77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详见本报告之“第八节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之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

更（三十一）”。 

1、在执行新准则时，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此前已存在的合同是否为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并将

此方法一致应用于所有合同，因此仅对上述在原租赁准则下识别为租赁的合同采用本准则衔接规定。公

司对租赁合同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选择采

用简化的追溯调整法进行衔接会计处理，即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并对其中的经营租赁根据每项租赁选择使用权资产计量方法和采用相

关简化处理，即：在首次执行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与租赁负债相等，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2、执行新租赁政策对公司没有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预付账款 1,554,168.09 1,414,117.80     

其他应收款 1,623,092.22 1,524,092.22     

使用权资产   2,949,003.55     

资产合计 304,110,235.29 306,960,238.84     

租赁负债   2,142,136.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67,817.17 

    



负债合计 150,956,425.52 153,806,429.0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